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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2003]15号 2002年，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的有关要求

，各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积极配合民用爆破器材行业行

政主管部门深入开展民用爆破器材专项整治工作，在2001年

整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进展，民

用爆破器材行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得到进一步落实，安全生

产形势趋于稳定。 但是，民用爆破器材行业安全生产形势仍

然不容乐观。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民用爆破器材生产和

流通企业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11起，死亡18人，重伤12人。

事故的发生，暴露出部分企业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隐患。根

据年初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的部署，2003年将继续开展民

用爆破器材的专项整治工作。为进一步推动民用爆破器材专

项整治工作的开展，国防科工委近日下发通知，就民用爆破

器材的安全管理向各级民用爆破器材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各

生产、流通企业提出了具体要求。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要积极协调配合有关部门，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进一

步加强对民用爆破器材专项整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民用爆破器材的安全管理事关重大，各级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以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全面贯彻实施《安全生产法》，督促民用爆破器材从业单位

依法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对民用爆破器材的安全监督管



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继续深化爆破器材的专项整治工作。

2．依法监管，下力量抓好民用爆破器材从业单位的安全评估

。民用爆破器材从业单位涉及多个行业，其所有制性质也不

尽相同，各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根据《安全生产法》

和行业的有关安全规程、标准的规定，贯彻国家局下发的《

关于加强非公有制小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意见》和《关

于加强国有大中型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对所辖区域

内民用爆破器材从业单位的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配置、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等安全基础工作以及装备水平、管理水平等，

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工作，划分出等级，实施分类监管，发现

问题，立即整改。在2003年的专项整治工作中，要重点整改

和完善民用爆破器材生产经营单位的硬件设施，提高企业的

本质安全水平。 3．加强对民用爆破器材专用储存仓库、储

存室的监管。各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督促有关部门和

从业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保证民用爆破器材仓库、储

存室达到国家有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内、外部安全距离

不符合要求的要采取限期搬迁或限量储存等措施；严格仓库

的保管、看护制度，落实人防、技防和犬防等措施；严格人

员和爆破器材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收存和发放爆破器材

必须登记；健全使用现场的安全管理制度，特别是督促矿山

、工程施工等重点单位，加强民用爆破器材的储存管理，确

保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严防丢失和被盗。 4．积极配合

有关部门，加强对硝酸铵、氯酸钾纳入民用爆炸物品后的安

全监管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02]52号文件，硝酸

铵、氯酸钾已列入《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其销售、购买

和使用纳入民用爆炸物品管理。各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要按照国办发[2002]52号文件的要求，根据职责，认真研究和

做好硝酸铵、氯酸钾纳入民用爆炸物品后的安全监管工作。

5．严肃查处事故。各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按照《安全

生产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行业的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民用爆破器材生产、流通、储存、使用等环节发生的各类事

故。对于安全责任不落实、安全条件不具备、违章指挥、违

章作业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的，要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

，依法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 二00三年二月十七日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